
起重机械租赁安拆合同

合同编号：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湖 北 武 汉

 

甲方因 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站前工程HWZQ-4标段 工程施工需要租赁乙方

的 塔式起重机 进行吊装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发包方：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化施工分公司

承包方：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以下简称乙方)

产

法》、《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166号令)》、《塔式 起重机GB/T5031-2008》, 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1. 服务机械设备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服务单价

序号
机械
名称

规格 型
号

数量(台
套 )

安装
高 度

塔机
臂 长

月租赁费(
万

元/月/台)

安装位置

备注

1
塔式起

重机

QTZ125
6015-8

1 40m 60m 8
360#墩 不含操作

司机

2
塔式起

重机
QTZ125
6015-8

2 40m 60m 8
401#墩 不含操作

司机

3
塔式起

重机
QTZ125
6015-8

3 40m 60m 8
53#墩 不含操作

司机

注：1、塔机进、出场运输由乙方负责并承担费用；在甲方库房发生的进退场装卸车由甲 方负

责并承担费用。

2、塔机服务费，不含塔机安拆费、日常维修、保养、检测费(年检),费用由乙方自 行承担

。

3、塔吊支腿损坏、埋入混凝土等按照4万/套(含税)进行计费，共计1套。

4、塔机的安拆起重设备由乙方提供并承担费用。

5、塔机服务费单价为含税价，税率9%。

2. 安全质量环保责任

2.1 乙方随机人员须熟悉并自觉遵守、执行管理部门颁发实施的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业主、甲方的相关规定，接受各级政府部门对特种设备的监管。

2.2 甲方设备到达乙方工地后，乙方应办理及备案该机械设备有关的文件和材料，服务过

程中必须使机械处于适用状态，机械性能完好，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包括夜行灯、限位开关、

灭火器等),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机械标准。

:



2.3乙方人员应对作业环境仔细查看，对操作设施、设备、工具、用具认真检查，确定无

隐患后方可施工，一经开工，就表示乙方确认符合安全要求和处于安全状态，乙方对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后果自行负责。如施工方违章指挥作业，乙方操作人员有权拒绝施工。

2.4如发生安全事故，乙方随机人员必须立即向甲方报告，并组织全力救险，保护事故现

场。如因抢救伤员必须移动现场设备、设施的要做好记录或拍照。乙方要主动接受业主及安监

部门、政府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和现场勘查，不得提供伪证，不得谎报瞒报。

2.5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且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

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造成的人员伤亡，乙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伤亡人员或家属进行经济赔

偿，主动处理好善后工作。甲方不直接接触伤亡人员及家属。由于甲方原因造成安全事故，由

甲方承担相关责任和赔偿，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进行善后处理工作。

2.6对甲方所发出的安全整改通知，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整改完毕，乙方在接到甲

方安全整改通知后，在指定期限内仍未整改到位的，乙方应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并承

担违约责任；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7凡由于乙方管理及自身预防措施不力造成的安全质量问题、环境污染、火灾、交通事

故(含施工现场内)等事故，所引起的相关责任及事故善后处理，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因此给 甲

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3. 权属保证

甲方对该机械设备有完全的处分权，不存在权属争议或其他权利瑕疵。乙方不得将该机械

设备转让、出租、抵押或挪做他用，否则，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

， 由乙方负责赔偿。

4. 服务期限

4.1进场服务日期：暂定 2024 年 10 月进场安装(以乙方通知为准),实际服务日期以乙

方取得使用登记证后，甲乙双方签订开始服务确认单起至乙方书面通知甲方服务终止的日期结

止使用。

4.2 服务期限：甲乙双方暂定服务时间为12 个月。乙方如需延期服务，需提前一个月向

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根据施工需要增加或减少机械设备服务期限。

5. 费用结算和付款方式

5.1 服务费结算：使用不足一个月的服务费按月服务费折算以日计取，即服务费=月服务

价格÷30(天)×实际服务天数(本价格为综合价格，乙方考虑到了合同履行中的全部风险和 成

本，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双方不得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5.2 中间结算与支付：服务费每满1 个月结算一次，结算日期截止到每月25日。服务

费每月结算，付款进度由武汉苏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根据“合武高铁项目”项目付款情况

， 同进度、同比例付款，设备撤场半年内结清尾款。

5.3甲乙双方签订结算单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合同约定，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支

付。

5.4 乙方须指定负责人办理结算资料，经甲方规定的程序审核，才能作为服务期间及最终

结算、付款的唯一依据。

5.5春节期间如设备停止服务，双方协定按项目部实际放假扣除的时间段内免服务费，以

项目部书面通知为准，甲乙双方就此签认，免除相应时间段内服务费。

6. 机械设备进、出场费、安拆费、支腿费、取证费和吊车费

6.1 进出场费及安全保障：由乙方承担(进出场费包含项目部至甲方库房的往返运费，运

输途中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自行负责机械的进出场并承担整个进出场过程中的一切 安

全责任。

6.2安装拆除费：设备由乙方负责安装及拆除并承担费用。

6.3取证费：服务机械的取证费由乙 方承担。

6.4预埋支腿费：服务机械的预埋支腿费40000元/套， 费用由乙 方承担。



6.5安拆服务机械的吊机由乙 方提供，并承担费用。

7. 甲方权利与义务

7.1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做好机械设备进退场的工作。

7.2 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司机是否违规操作机械设备及指挥人员是否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做

到不违章指挥，不超性能施工作业。

7.3甲方机械设备上的各种设施、部件，乙方不得随意拆卸或损坏，如因乙方的原因造成

甲方设备损坏，由乙方负责复原或赔偿。如乙方因工程需要，需在服务机械设备上安装临时设

施，应先同甲方协商，经甲方许可后方可进行改造施工，在终止协议前，乙方负责修复，并承

担相应费用；如乙方现场修复有困难，可委托甲方进行修复，修复费用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后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8. 乙方权利与义务

8.1 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做好机械设备进退场的工作。

8.2 乙方操作和指挥人员须持证上岗，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合理安排生产，做到不违章

指挥，不超性能施工作业。

8.3乙方必须提供操作人员的操作证等证件原件，甲方留存的复印件应加盖乙方公章(或 乙

方代表签名)。

8.4甲方机械设备的保管由乙方人员负责乙方不得将该机械设备转让、出租、抵押或挪做

他用。

8.5乙方应遵守业主和甲方单位的有关规定和制度，必须如实认真填写甲方提供的《机械

运转记录本》中的各项内容，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交纳200 元/次元违约金。

8.6服务期内，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零配件及修理由乙方自行负责，确保证机械设备

状况良好。费用在500元以内的由乙方承担；超过500元以上的费用，在甲方结算服务费中扣 除

。

8.7乙方应为其操作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工伤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支付保险费用，并

将保单复印件交甲方备案。

8.8乙方机械设备发生的各种地方和国家规费由乙方自行负责，包括但并不仅限于机械设

备及操作人员保险费、操作人员证件定期年检费用等。

8.9在设备服务期间，甲方如将机械设备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应事先征得乙方书面同意，

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确保机械设备所有权的受让人同意成为本合同的当然甲方，享有原出

甲方的权利，承担原甲方的义务。

8.10 乙方书面通知甲方退场后，超过二十天机械设备还不能退出施工现场，因此而发生

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8.11乙方随机作业人员必须根据甲方要求做好机械设备标志标识的保护工作，且在服务 过

程中保持机械设备符合有关规定，满足业主及甲方文明施工的需要。

8.12乙方随机作业人员在服务作业期间的全部报酬由乙方支付；所有人员必须遵守国家 和

地方法律法规及甲方安全文明工地的相关规定，因乙方违反以上规定发生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由

乙方负责。

9. 违约责任

9.1 乙方操作司机进行作业，必须按照业主方规定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必须遵守业主方

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乙方操作司机的违章行为，视为乙方违约，甲方管理人

员有权开具通知单并要求支付 500 元的违约金。

9.2 服务期限内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提前退场，否则应承担违约金1000元；在乙方申 请

后甲方应提前7天通知乙方确定服务截止日期，乙方应在服务日期届满后7日内将机械设备 撤离

乙方工地运送至甲方仓库，否则甲方可以自行处置，乙方承担全部费用。

9.3 乙方在没有得到甲方同意时，不得擅自对外作业。否则甲方可按照 500 元/次扣减

并解除合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还应负责赔偿。



9.4 乙方不得无故提出停止服务要求，由此造成的各种损失由乙方负责，如乙方因不可抗

力原因需要停止服务必须提前5天通知甲方，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方可停止服务，并协商

相应时段内的服务费标准。

10. 其他

10.1 在机械设备服务期间，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事故或人身财产损害的，应由乙方承担全

部责任和费用。

10.2 本合同项下的债权不得转让，也不得用于担保。

11. 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可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未能解决争议时

，

双方同意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由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管辖。

12. 合同效力

12.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

12.2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费用结清后合同自动终止，本合同一式肆份，

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代理人

甲 方(章):

住所 ：

法定代表人：

：

电话：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乙方(章):

住所：

：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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